
本 院 将 于 2017 年 8 月 19
日 11 时至 2017 年 8 月 20 日 11
时止（延时除外）在衡水市桃
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
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
行人赵建文、英文霞名下的位
于 衡 水 市 桃 城 区 人 民 西 路
3119 号康乐馨家园 1 幢 3 单元
602 室 房 产 及 附 属 1 幢 1 层 3
号车库。有意竞买者请登录
淘 宝 网（https://sf.taobao.com/
0318/07）参 与 报 名 竞 买 。 咨
询电话 0318-2818751。

特此公告
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

朱敏丽、张记锁:
我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河 钟 诉

被告朱敏丽、张记锁、毕新元
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6）冀
0111 民 初 139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60 日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

朱敏丽、张记锁:
我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河 钟 诉

被告朱敏丽、张记锁、毕新元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6）冀 0111 民
初 1399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
告 之 日 起 ，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
取民事判决书。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

武斌、甄月勤、韩涛:
本院受理原告张彩霞、胡

兰霞诉被告王二珍、武斌、甄
月 勤 、韩 涛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告知合议庭
通知书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
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 期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在本院民
一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裕华有间虾铺餐厅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桥 西 区 冀

发 酒 饮 商 行诉被告裕华有间
虾铺餐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开 庭 传 票 、告 知 合 议 庭 通 知
书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
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三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假日
顺 延）在 本 院 民 一 庭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张进虎、张伟:
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

民法院审理的上诉人中国平
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
家庄中心支公司与被上诉人
兰印锁、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
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、张进
虎、张伟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
任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法向张进虎、张伟公告送达
（2017）冀 01 民 终 4430 号 民 事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来河北省无极县人民法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无极县人民法院

石家庄市鹿泉丽景房地产开
发有限公司:

胡 凯 悦 申 请 执 行 石 家 庄
市鹿泉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本 院 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作 出
的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，现
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、报
告财产令、财产申报表。执行
通 知 书 内 容 为 ：1、退 还 申 请
人 胡 凯 悦 购 房 款 100740 元 及
利 息（利 息 自 2014 年 12 月 21
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，按照
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
计 算）。 2、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
行期间债务利息。3、负担案
件 受 理 费 4074 元 ，审 理 执 行
费 2731 元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 60 日后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市鹿泉丽景房地产开
发有限公司:

李 飞 申 请 执 行 石 家 庄 市
鹿泉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本
院 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作 出 的
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，现向
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财产申报表。执行通
知 书 内 容 为 ：1、退 还 申 请 人
李 飞 购 房 款 235606 元 及 利 息
（利息自 2014 年 12 月 3 日起至
判决生效之日止，按照中国人
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）。
2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
务利息。3、负担案件受理费
4834 元，申请执行费 3434 元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后
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
